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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
中环卫函〔2023〕29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服务
能力认证工作的通知

各会员及相关单位：

随着我国环卫行业市场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推进，对环卫企

业的管理水平、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。

作为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重要一环的生活垃圾焚烧厂，其运营服

务能力成为决定焚烧厂能否持续稳定高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2022 年 4 月以来，我会认证中心按照国家认监委的有关规定，

以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服务认证技术规范与实施规则为依据，

依托技术专家，严格履行认证程序，在开展两批试点工作的基

础上，对多家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了认证，并基于工作实际逐

步完善相关评价标准和认证流程。为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精神，协助

生活垃圾焚烧企业规范管理、提升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推

动我国生活垃圾焚烧领域高质量发展，我会决定开展 2023 年度

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服务能力认证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认证对象

在我国境内运营的生活垃圾焚烧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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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条件

1.企业依法纳税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能力并

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。

2.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无不良信用记录和违法经营行为、无安

全事故。

3.企业至少已实施完成 1 项完整的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服

务项目。

三、认证内容

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服务认证技术规范，从管理要求、

运营服务特性要求、服务能力三个方面对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综

合评定，根据评价结果确定服务等级。

四、认证流程

1.认证申请：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，自愿提出认证申请并填

写认证申请书（详见附件）。

2.提交材料：按照要求提交认证所需的相关材料。

3.文件审核：认证机构对提交的材料进行文件审核，提出问

题并与受认证单位进行沟通。

4.现场审查：组织注册审查员与技术专家组成的审查组，对

受认证单位进行现场审查，给出审查结论，提出整改建议。

5.复核与决定：认证机构对审查组的结论进行复核，作出认

证决定。

6.证书发放：对获得认证的单位，发放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

服务能力认证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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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认证证书

1.经现场审查和复核决定，对符合《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

服务认证技术规范》（CCUES-CTS-302-2022）的企业，发放生

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服务能力认证证书，该证书信息可通过国家

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查询。我会对认证结果予以认定

和采信，并发放同等等级的认定证书，证书可在我会官网查询。

2.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 年，有效期内，获证企业应于每 12

个月内接受一次监督审查；监督审查不通过的，将暂停或撤销证

书。

六、实施机构

认证工作由我会认证中心负责实施，认证过程将严格遵守国

家认监委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民政部、财政部等有关部门

以及我会的相关规定，并接受我会和社会的监督。

七、证书使用

获证企业可根据认证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和专家意见，对

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管理、技术工艺、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的

问题和不足加以改进，进一步提升焚烧厂运营管理水平、服务

质量和服务能力。认证证书可在企业形象宣传、向政府和公众

传递信任、项目招投标、专利与奖项申报、相关资质和税收补

贴优惠申请等方面合理使用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陶 娜 13910728857

王如冰 18600564005




